
作业许可管理

一、特殊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检修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断路等，对操作者

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

二、八大特殊作业 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临时用电作业。

（口诀：受动吊高盲断电）

三、作业许可管理

动火作业

1、分级：分为特殊动火（带压不置换动火）、一级动火（厂区管廊上动火）、二级动火作业（生产装置或系统全部停车，装置经清洗、置换、取样分析合

格并采取安全隔离措施）。

2、遇节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时，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

3、作业前应进行动火分析：

（1）在设备外部动火，应在不小于动火点 10m 范围内进行动火分析；

（2）动火分析与动火作业间隔一般不超过 30min，如现场条件不允许，间隔时间可适当放宽，但不应超过 60min；

（3）作业中断时间超过 60min，应重新分析，每日动火前均应进行动火分析；特殊动火作业期间应随时进行检测；

（4）动火分析合格标准为：

a）当被测气体或蒸汽的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 4％时，其被测浓度应不大于 0.5％（体积分数）

b）当被测气体或蒸汽的爆炸下限小于 4％时，其被测浓度应不大于 0.2％（体积分数）



5、动火期间距动火点 30 m 内不得排放各类可燃气体，15m 内禁排可燃液体，10m 内禁止同时进行可燃溶剂清洗或喷漆等作业。

6、乙炔瓶与氧气瓶相距不小于 5m，乙炔瓶和氧气瓶与动火点相距不小于 10m。

7、特殊动火作业严禁负压动火。

8、五级风以上（含五级）天气，原则上禁止露天动火作业。因生产确需动火，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

9、特殊动火作业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审批。

一级动火作业由安全管理部门审批。

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点所在车间审批。

受限空间作业

1、氧含量一般为 18%～21%，在富氧环境下不得大于 23.5%。

2、作业前 30 min 内，应对受限空间进行气体分析，如现场条件不允许，时间可适当放宽，但不应超过 60min；

3、作业中至少每 2 h 对气体浓度监测一次；

4、作业中断时间超过 60min 时，应重新进行取样分析；

5、涂刷具有挥发性溶剂的涂料时，应做连续分析，并采取强制通风措施。

6、受限空间照明电压应小于或等于 36V，在潮湿容器、狭小容器内作业电压应小于或等于 12V；

7、专人监护，作业期间监护人员不应离开。

8、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由作业单位负责办理，由受限空间所在单位审批。

盲板抽堵作业 1、不得在同一管道上同时进行两处及两处以上的盲板抽堵作业。



2、设专人监护，监护人不得离开作业现场。

3、在易燃易爆场所进行盲板抽堵作业时，作业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工作鞋；

4、距作业地点 30m 内不得有动火作业；工作照明应使用防爆灯具；作业时应使用防爆工具，禁止用铁器敲打管线、法兰等。

5、一块盲板一张作业证。

6、《作业证》由生产车间（分厂）负责填写、盲板抽堵作业单位负责人确认、单位生产部门审批。

高处作业

1、高处作业是指在距坠落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2、分级：一级 2m≤h≤5m，二级 5m＜h≤15m，三级 15m＜h≤30m，四级（特级）h＞30m 以上。

3、遇有 5级以上强风、浓雾等恶劣气候，不应进行高处作业、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

4、作业使用的工具、材料、零件等应装入工具袋，上下时手中不应持物，不应投掷工具、材料及其他物品。易滑动、易滚动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手架

上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5、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时，应按指定的路线上下，不应上下垂直作业。

6、拆除脚手架、防护棚时，设警戒区，专人监护，不应上部和下部同时施工。

吊装作业

1、分级：一级 m>100t，二级 40t≤m≤100t，三级 m<40t。

2、三级以上的吊装作业，应编制吊装作业方案。吊装物体质量虽不足 40t，但形状复杂、刚度小、长径比大、精密贵重，以及在作业条件特殊的情况下，

也应编制吊装作业方案，吊装作业方案应经审批。

3、明确指挥人员，指挥人员应佩戴明显的标志。



4、按指挥人员发出的指挥信号进行操作；任何人发出的紧急停车信号均应立即执行。

5、利用两台或多台起重机械吊运同一重物时，各台起重机械所承受的载荷不得超过各自额定起重能力的 80％。

6、大雪、暴雨、大雾及六级以上风时，不应露天作业。

7、一级吊装作业许可证，由作业单位申请办理，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审批。

二级、三级吊装作业许可证，由作业单位申请办理，设备管理部门负责审批。

临时用电作业

1、在运行的生产装置、罐区和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内不应接临时电源。

2、动力和照明线路应分路设置。

3、在开关上接引、拆除临时用电线路时，其上级开关应断电上锁并加挂安全警示标牌。

4、临时用电应设置保护开关，所有的临时用电均应设置接地保护。

5、一机、一闸、一漏，移动工具、手持式电动工具应逐个配置漏电保护器和电源开关。

6、临时用电架空线其最大弧垂与地面距离，在作业现场不低于 2.5m，穿越机动车道不低于 5m。

7、对需埋地敷设的电缆线线路应设有走向标志和安全标志。电缆埋地深度不应小于 0.7 m，穿越公路时应加设防护套管；

8、行灯电压不应超过 36V，在特别潮湿的场所或塔、釜、槽、罐等金属设备内作业，临时照明行灯电压不应超过 12V；

9、用电结束后，用电单位应及时通知供电单位拆除临时用电线路。

动土作业 1、定义：挖土、打桩、钻探、坑探、地锚入土深度在 0.5m 以上；

使用推土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进行填土或平整场地等可能对地下隐蔽设施产生影响的作业。



2、动土证由所在单位办理，工程管理部门审批。

3、专人监护。

4、挖掘土方应自上而下逐层挖掘，不应采用挖底脚的办法挖掘；挖出的泥土堆放处所和堆放的材料至少应距坑、槽、井、沟边沿 0.8m，高度不得超过 1.5m。

5、作业人员多人同时挖土应相距在 2m 以上，防止工具伤人。

6、所有人员不准在坑、槽、井、沟内休息。

断路作业 1、定义：在化学品生产单位内交通主、支路与车间引道上进行施工、吊装、吊运等各种影响正常交通的作业。

2、断路证由所在单位办理，工程管理部门审批。（至少提前一天办理）

3、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在作业区附近设置路栏、道路作业警示灯、导向标等交通警示设施。

4、在夜间或雨、雪、雾天进行作业应设置道路作业警示灯，警示灯设置要求如下：

a） 采用安全电压；

b） 设置高度应离地面 1.5 m，不低于 1.0 m；

c） 其设置应能反映作业区的轮廓；

d） 应能发出至少自 150 m 以外清晰可见的连续、闪烁或旋转的红光。

注：安全作业证应至少保存一年。

四、作业证时限

危险作业 作业证时限



动火作业 特殊动火作业和一级动火作业 8h

二级动火作业 72h

高处作业 7天

临时用电 15 天-1 个月

受限空间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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